
新乡市卫滨区财政局文件

卫滨财预〔2021)33 号

卫滨区财政局关于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

区直各部门、各办事处、平原镇：

根据市财政局《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新财效〔2021)4

号)要求，为加强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有效

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资

金监控、偿债机制等环节的管控力度，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

下意见：

一、强化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规范性审查

(一)明确资金支付节，点。项目单位要根据项目的年度

实施计划匹配年度用款需求，提交年度用款计划申请表及年

度绩效目标申报表。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要根据用款进度，细

化到项目各个执行节点，依据项目单位提交的建设施工合同，



设备（材料）进场验收清单、工程设备安装竣工验收台格证

等资料，审核债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合规性，确保专项债

资金“按需申请、按需发放”。

(二)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在规范操作、运转高放的原则

下，明确进度款支付申请书中的付款对象、付款金额，对于

超过一定金额的支付款项（如 500 万元以上），以财政直接

支付方式拨付至项目施工单位或设备材料供应商，减少资金

周转环节，提高资金效益。

二、健全专项债券项目存续期管理

(一)推进部门监管合作。建立财政、人大和审计部门的

协同配合机制，对项目的建设进程、资金使用和收益实现等

情况进行审核。按照专项债券管理规定，定期向社会公开专

项债务限额、余额、期限结构、使用、偿还等情况，主动接

受监督。

（二）加强定期监控和风险预测。专项债券管理部门应

当定期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专项债券投资项目的监控

督导。建立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登记和定期统计报

告制度，资产登记和定期统计报告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

设进度登记与报告、债务风险日常监控报告等。全面、真实、

及时掌握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对项目风险情况进行研判，

分析偿债风险和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提出风险

防控措施和风险预警管理建议。

三、完善专项债券本金偿还机制

鼓励专项债券发行时采取本金分期偿还方式，既确保分



期项目收益用于偿债，又平滑债券存续期内偿债压力。在专

项债券发行时提前设定还本条款，以便在债券到期日之前根

据项目收益情况部分或全部偿还债券本金，减少政府用债成

本。对于已经发行的专项债券，可根据专项债对应项目收入

情况约定分期还本计划，开立监管账户或保证金账户，及时

足额归集还款资金，保障债券到期偿付。

四、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

建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专项债券资金

绩效管理机制，推进实施地方政府债券项目绩效管理，加强

债券资金使用和对应项目实施情况监控，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绩效。细化落实专项债券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工作，推动提

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卫滨区财政局

2021年 12月10日


